焦作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，加快构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专项政策。

第一条 本政策所称人工智能产业，是指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所涉及的软硬件产品开发和生产、系统应用、集成服务等，包括关键基础元器件产业、智能软件产业、智能终端产业；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、生活、城市治理等领域融合应用带动的相关行业。
第二条 本政策适用于在焦作市正常经营、依法纳税，原则上应依法纳入焦作统计，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研发、生产和服务的企业和个人。
第三条 培优育强市场主体。对国家、省认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（产品）且当年应税收入超过5000万元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50万元和30万元奖励。对新获得省认定的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，对获得国家级“小巨人”中小企业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对首次入选河南省数据企业的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第四条 推动产业集聚发展。鼓励企业引荐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，新引进企业在两年内升规的，每户给予引荐企业10万元一次性奖励，单个企业奖励累计最高100万元。鼓励各产业园区发展人工智能和数据服务产业，对创成省级数据产业集聚区的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五条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。支持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校等建设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平台，对新获批国家、省级创新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国际联合实验室的，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对新获批国家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、工程研究中心的单位，分别给予50万元、20万元一次性奖励
第六条 支持智能算力使用。建立以算力券为核心的算力平台运营结算分担机制，对使用超算中心、算力规模100PFLOPS（每秒浮点运算次数）以上人工智能计算中心、1000个标准机架以上数据中心算力资源的企业等（自建自用除外），按照算力资源使用费的20%予以奖励，每个使用单位每年可享受不超过100万元算力券奖励。

第七条 推动赋能行业应用。鼓励开放人工智能应用场景，组织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，对新创建的省级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，给予牵头单位5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。对首次入选国家级、省级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或案例的单位，分别给予10万元、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新认定的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给予100万元奖励，对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、智能工厂、智能车间示范企业，分别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第八条 强化数据要素供给。支持企业面向制造、交通、医疗、金融、能源等领域建设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，对入选国家、省高质量数据集典型案例、数据标注优秀案例、“数据要素×”典型案例的企业，分别给予10万元、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获得国家级、省级“数据要素×”大赛奖项的项目,分别最高给予10万元（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奖励10万元、5万元、2万元）、5万元奖励（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奖励5元、2万元、1万元）。对上一年度主营业务销售收入（以统计部门数据为准）首次达到1000万元、2000万元、5000万元的数据标注企业，按照晋级补差原则，分别给予5万元、10万元、20万元的一次性企业上台阶奖励。对通过符合条件的数据交易平台首次挂牌数据产品的企业，按挂牌服务费用的50%给予补助，最高1万元；对企业年度数据交易额达到200万元，首次跨境交易达到100万元的分别给予最高5万元、10万元的奖励。

第九条 加大人才引育力度。对毕业三年内，与我市人工智能企业签订合同（缴纳社保）的全日制博士、硕士、本科生和技工院校预备技师（技师）班毕业生，分别按照每人每月2000元、1500元、1000元标准申领3年的生活补贴。对招用毕业年度或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人工智能小微企业，按企业实际缴纳社保费给予最长不超过1年的补贴。

第十条 优化产业发展生态。鼓励各产业园区按入驻人工智能企业实际需求，采取整体打捆购买大流量包、团购磋商等方式，切实降低入驻企业用电、宽带、物业、办公等成本费用。发挥好天使基金、产业基金投资引导作用，通过国有资本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、金融资本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产业。



